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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陈清龙，男，1929年7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丁庄村8组，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2907016077。
原告：金蕊，女，1987年4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平中路二支路6号2单元1-1号，公民身份号码500230198704010025。
上列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峰，重庆森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秦清平，男，1966年1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丰都县湛普镇春安村1组，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601286216。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洪文，重庆东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清龙、金蕊诉被告秦清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9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蕊及原告金蕊、陈清龙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峰，被告秦清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洪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清龙、金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秦清平赔偿陈清龙、金蕊因陈明秀死亡后的各项损失计753778元（其中，死亡赔偿金643860元、丧葬费37159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2759元、精神损失抚慰金500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陈清龙系陈明秀之父，金蕊系陈明秀之女，秦清平与陈明秀系夫妻关系（再婚）。2018年6月22日6时44分许，秦清平驾驶两轮电动车搭载陈明秀从丰都县党政大楼沿平都大道向丰都县龙河大桥方向行驶。当行驶至平都大道名山路口路段时，在停车制动过程中，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侧翻倒地，造成陈明秀头颅受伤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6月24日17时许死亡。后经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秦清平在此次事故中为全部过错，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虽陈明秀的户口为农村户口，但长期在企业务工，并购买了丰都县三合街道龙城大道288号7幢13-7号房屋居住生活，应按城镇标准予以赔偿。
秦清平辩称，对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及事故责任认定无异议。秦清平是为了家庭共同事务而驾驶电动车，陈明秀死亡后的损失应由陈明秀与秦清平共同承担。陈明秀在事故发生前一直在农村居住生活，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陈清龙、金蕊主张赔偿的丧葬费计算有误，且已由秦清平承担。对陈清龙主张赔偿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因陈清龙每月有退休工资2974.40元，不应予以支付。对陈清龙、金蕊主张赔偿的精神损失抚慰金，因死亡赔偿金已有精神损失抚慰金的性质，且秦清平失去了妻子，精神已受到了严重打击，不应再支持精神损失抚慰金。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陈清龙系陈明秀之父，金蕊系陈明秀之女。陈明秀与秦清平于2010年2月1日登记结婚（均系再婚）。2018年6月22日6时44分许，秦清平驾驶两轮电动车搭载其妻子陈明秀（去龙城华府看望其生病的父亲陈清龙）从丰都县党政大楼沿平都大道向丰都县龙河大桥方向行驶，当行驶至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大道名山路口时，在停车制动过程中，因操作措施不当致使车辆侧翻到底，造成陈明秀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6月24日17时许死亡的交通事故。2018年7月25日，经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委托，重庆市正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对秦清平驾驶的无号牌电动两轮车进行了车辆安全技术性能检验鉴定，其结论为：被鉴定车辆无牌绿源电动两轮车（车架号19282171112747 电机号LYDM7B3000011 Y 1058BQ550 1058）的外观（后视镜）设置完整，该车的转向、传动、行驶、制动系统性能有效。2018年8月1日，经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事故认定，其意见为：秦清平在此次事故中为全部过错，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陈明秀在此次事故中无过错，不负此次事故责任。 
另查明，现陈清龙每月在丰都县社会保障局领取养老金2974.40元。陈明秀户口性质为农村户口，事发前一直在丰都县三合街道丁庄村1组居住生活。
上述事实，有公民身份证复印件、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死亡注销户口证明、居委会证明、丰都县社会保障局证明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并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依法受法律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过错侵害公民的生命权的，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秦清平驾驶两轮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陈明秀死亡，并负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应当赔偿陈明秀死亡后的各项损失。因秦清平为了家庭共同事务（看望陈明秀生病的父亲陈清龙）驾驶两轮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陈明秀死亡的损失，本院酌定由秦清平与陈明秀各承担50%的责任。因陈明秀死亡后，因秦清平属于其权利人，且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同继承法》第七条规定的丧失继承权的情形，故陈明秀死亡后的损失中应由秦清平赔偿的部分损失，本院酌定由秦清平赔偿陈清龙、金蕊2/3，其余的损失由陈清龙、金蕊自行承担。对秦清平已支出的丧葬费，应由陈清龙、金蕊和秦清平共同负担。
陈明秀死亡后的损失，可确认为：1、死亡赔偿金，陈清龙、金蕊主张赔偿666619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22759元），其计算有误。陈明秀（死亡时为54岁）的户口性质为农村户口，且陈清龙、金蕊未举示相关的证据证明其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标准予以赔偿。其死亡赔偿金本院予以确认252760元（12638元/年×20年）。对陈清龙主张赔偿的被扶养人生活费22759元，因陈清龙每月有养老金2974.40元，故对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死亡赔偿金，本院予以确认252760元；2、丧葬费，陈清龙、金蕊主张赔偿37159元，其计算有误。其丧葬费应计算为35444.50元（70889元/年÷2，已由秦清平支付）；3、精神损失抚慰金，陈清龙、金蕊主张赔偿50000元，其主张过高。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定赔偿40000元。
综上，陈明秀死亡后的损失，本院予以确认328204.50元。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定由秦清平赔偿陈清龙、金蕊109401.50元（328204.50×0.5×2/3），减去应由陈清龙、金蕊承担的丧葬费23629.67元（35444.50元×2/3），秦清平尚应赔偿陈清龙、金蕊85771.83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研究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秦清平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5日内赔偿原告陈清龙、金蕊因陈明秀死亡后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抚慰金等损失计85771.83元（已扣除应由原告陈清龙、金蕊承担的丧葬费23629.67元）；
二、驳回原告陈清龙、金蕊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338元，减半收取5669元，由原告陈清龙、金蕊负担5024元，被告秦清平负担645元（原告陈清龙、金蕊已预交，被告秦清平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5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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